
2018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杨
某某以牟利为目的，将网上购买的西地
那非、他达拉非及中药粉勾兑到散装白
酒中制造“壮阳酒”进行销售，合计金额
83993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非法获
利454700元。被告人毛某以牟利为目
的，从杨某某处购买“壮阳酒”后进行分
装销售，合计销售481695元，非法获利
277090元。被告人丛某某以牟利为目
的，从毛某处购买“壮阳酒”后，以每瓶

“壮阳酒”赚5元差价的方式将“壮阳酒”
全部销售给殷某某，销售金额为148600
元，非法获利24870元。被告人殷某某
以牟利为目的，从丛某某处购买“壮阳
酒”后，向王某某等7人销售，销售金额为
86300元，非法获利58500元。被告人王
某某以牟利为目的，从殷某某处购买“壮
阳酒”后，向马某（另案处理）等人销售，
销售金额为2520元，非法获利840元。
被告人范某某以牟利为目的，从杨某某
处购买“壮阳酒”后，向许某等23人销售，
销 售 金 额 为 429338 元 ，非 法 获 利
301740元。此外，被告人范某某以娱乐
为目的，发送淫秽色情视频共计51条。
经鉴定，本案案涉“壮阳酒”均不同程度
含有西地那非、他达拉非成分。经药监
局认定，本案案涉“壮阳酒”均为有毒、有
害食品。在此案中，公诉机关还提起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吉林省珲春林区基层法
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杨某某违反国家食
品安全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
品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西地那
非、他达拉非，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毛某、丛某
某、殷某某、王某某、范某某违反食品安
全法规，为谋取利益，明知售卖的“壮阳
酒”系“三无产品”，仍通过各种途径非法
销售有毒、有害“壮阳酒”，其行为已构成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范某某
向他人传播淫秽音像，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告人杨某
某、丛某某、殷某某、王某某、范某某分别
有坦白、立功、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等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宽处理。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杨某某违反食品安全
法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侵
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在不知道食
品中含有上述两种西药成分的情况下超
量服用或与其他药品合用，对心血管疾
病和高血压患者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对人体视神经和神经系统也会造成不良
影响，因此对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安全产生公益损害风险。被告杨某某除
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十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没收全部违法
所得；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
告人毛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25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以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丛某某有期
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5万元；以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殷某
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5万
元；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
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2000元；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被告人范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
处罚金22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以传
播淫秽物品罪，判处被告人范某某拘役
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22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
得；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杨某某通过
国家级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并支付其销售金额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共计8399300元；被告人杨某某、毛某、
丛某某、殷某某、王某某、范某某终身禁
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
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扣押的“壮阳酒”、
塑料瓶、玻璃瓶、名片、盆、漏斗、宣传画、
包装袋，依法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近年来，休闲保健的食品
正成为消费者的“新刚需”，一些不法分
子看到民间对保健食品的需求，为了牟
取非法利益，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本
案中，被告人杨某某将普通散装白酒加
入非食品原料西地那非、他达拉非伪装
成中草药“壮阳酒”，对外进行销售，应当
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该
酒长期服用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对
于心脑血管患者更会造成生命危险，法
院审理中支持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在注重追究被告人刑事
责任的同时，也注重被告人承担民事责
任，让被告人充分认识法院对食品安全
领域犯罪的“零容忍”。食品安全事关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法院依
法保护食品生产环境、保护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是司法责任之所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长春市
二道区法院开展“铸警魂、强体魄，奋进新征程”
主题周分享活动，激励全体司法警察践行新担
当、彰显新作为、展现新风貌。

1月9日上午，在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刘岩的带领下，司法警察大队全体干警一起走进
天定山党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铸牢忠诚警
魂，教育引导全体司法警察切实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队伍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在讲解
员的细心讲解下，全体干警追寻着革命先辈留下
的历史足迹，重温着一个个鲜活的红色记忆，传
承着红色精神的强大力量和宝贵财富。

参观学习活动后，全体司法警察沿着天定山
北麓开展10公里野外徒步拉练活动。徒步拉练
是司法警察开展体能训练重要科目之一，尤其在
冬季，在山野雪地间开展的中长距离的徒步拉练
既是对干警体能训练的成果检查，更是对干警在
严寒艰苦环境下适应能力的综合考验。

下一步，二道法院法警队将以此次野外拉练
为标志吹响新年度实战化训练活动的号角，进一
步激发全体干警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热情，使
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提升，为审判执行
工作提供更强更有力的警务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充分发挥典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教育
引导干警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进一步
提升法院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1月10日，长春
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组织干警集中观看电影《申纪
兰》。

影片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申纪兰同志的优
秀事迹为原型，充分展现和赞颂了申纪兰同志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朴实无华，忠诚履
职、心系群众的崇高品格，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坚定意志。

观影过程中，干警们被申纪兰坚韧不拔的意
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纷纷表示要学习
申纪兰精神，将其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贡
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观影活动不仅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更
是一次行动上的鞭策。激励着法院干警以申纪
兰等“时代楷模”为标杆，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
践行公正司法的使命，用实干实绩推动法院工作
高质量发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民二
庭一次性成功调解了一批劳动争议案
件，妥善化解了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矛
盾纠纷，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减轻了涉诉企业的诉讼负担，实现了多
方共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该系列案件的原告均为某经贸公司
的员工，自入职以来，被告从未与原告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原告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
告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等。

立案后，各办案人仔细阅读了卷宗，
并对各个案件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对。

随后，办案人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沟通。沟通中，被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
理人表示：“该支付的补偿金我们一定会
给，但是目前我们确实压力很大”。

考虑到此系列案涉及劳动者人数较
多，且关系到其切身利益，如果简单“一
判了之”，可能会导致被告企业面临更大
的经营困境，从而影响原告主张权利。

“这起案件标的不大，双方争议较小，但
涉及到企业发展和多位劳动者的权益，
不能让矛盾扩大，调解才是最优解”，几
位法官达成共识，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
同意后，立即组织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法官秉持着双方互利

共赢的原则，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出发，
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相理解各自难
处。一方面，耐心倾听劳动者们的诉求
和苦衷，并向其说明被告企业当前面临
的经营困境，争取他们的理解；另一方
面，向被告企业阐明侵犯劳动者权益可
能面临的法律后果以及对企业声誉造成
的负面影响，劝导被告公司体谅劳动者们
赚钱养家的艰辛与不易。最终，在法官的
耐心调解下，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原告主
动放弃了部分诉求，被告企业承诺将按照
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足额支付赔偿
金。至此，该批劳动争议纠纷得以妥善解
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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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法院
开展主题周分享活动

学习时代楷模
汲取榜样力量

破解劳动纠纷困局 打造营商环境“绿洲”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一次性成功调解一批劳动争议案件

杨某某等六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均被判罚！


